
附件1
关于申请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支持资金的通知
[bookmark: _Hlk29735500]
各相关单位：
根据《石景山区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试行）》（石园科发〔2025〕9号），现启动我区支持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政策兑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事项
1.支持专业化企业和机构运营工业互联网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共享办公空间、高品质公共交流空间等产业服务，根据运营服务成效，经评审，予以年度运营经费支持，支持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累计最高5000万元。
2.支持工业互联网产业园认定国家级、市级产业园区，分别予以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二、申报条件
[bookmark: _Hlk33588847]（一）申报单位要求
1.符合区域产业定位的专业化企业、机构；
2.运营工业互联网产业园的专业化企业、机构应聚焦工业互联网领域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共享办公空间、高品质公共交流空间等产业服务。
3.专业化企业、机构应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运营机制和激励机制，服务体系完善，服务成效显著；
4.服务团队应具有较高比例的行业专业背景人员，在项目挖掘与培育、创新创业辅导、平台搭建、共性技术服务、投融资服务、产业资源对接、促进产学研合作等方面能力突出。
（二）申报项目要求
1.申报单位应明确园区运营管理情况和服务成效，包括基础条件、管理制度、运营机制、企业入驻、服务体系等情况；
2.申报的项目原则上运营工业互联网产业园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米；
3.成功引入工业互联网龙头企业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项目入驻园区；
4.成功举办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行业影响力赛事或论坛活动；
5.申报工业互联网产业园认定项目，申报项目应获评国家级、市级产业园区。
三、申报材料
[bookmark: _Hlk35999046]（一）在线申报
申报单位统一登录石景山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网站（网址：https://qyfw.bjsjs.gov.cn/#/login）或登录首都之窗政策兑现专区（ https://zhengce.beijing.gov.cn/#/home）线上提交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认证，在线填写申报信息并打包上传申报材料，石景山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具体操作方式详见《石景山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政策兑现操作手册》。
申报材料包括如下：
[bookmark: _Hlk34632801][bookmark: _Hlk36016138][bookmark: _Hlk36012035]1.《石景山区关于支持打造特色产业园区项目申报书》（word版和PDF盖章扫描版）（见附1-1）；
2.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统计登记证书；
[bookmark: _Hlk36016196][bookmark: _Hlk34928613]3.申报单位2025年度《审计报告》或《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纳税申报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Hlk35999089]4.银行出具的《开户许可证》（基本存款账户）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加盖公章的清晰PDF扫描件）；
5.运营空间相关证明材料（如规证、竣备证、产权证等）；
[bookmark: _Hlk36010490]6.运营管理相关证明材料（如企业集聚、重点项目合作、产业基金、国家级行业赛事及产业活动、专业运营服务相关证明材料等）；
7.运营主体获得国家级、市级、行业荣誉资质相关证明文件；
8.项目获批国家级、市级产业园区证明材料；
9.考核任务书/服务成效自评表；
10.承诺书（见附1-2）。
（二）书面材料
书面材料一律采用A4纸双面打印，不同类型材料之间用彩页隔开，胶装成册，一式6份，并在封面、盖章处和骑缝处盖单位公章，于申报截止日期前提交至石景山区八角西街40号石景山区科技馆3号楼2层。
[bookmark: _Hlk36016412]四、征集时间
线上申报时间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3月9日17:00，到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
五、兑现时间范围
兑现范围为2025年3月18日-2026年3月9日期间
六、注意事项
（一）请各申报单位如实填写信息，对于提供虚报信息等问题，一经发现，将被纳入失信记录，影响下一步政府资金申请。
（二）申报材料应完整、清晰、规范，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将被视为无效申报。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老师 王老师
联系电话：68867190
申报平台技术支持电话详见《石景山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政策兑现操作手册》。

附1-1：《石景山区支持打造特色产业园区项目申报书》
附1-2：承诺书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6年3月5日


附1-1
                              
石景山区支持打造工业互联网
特色产业园区项目

申  报  书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加盖公章）：
起止年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石景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〇二六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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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本申报书系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石景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石景山园管委会区科委”）为组织申报“支持打造特色产业园区”项目而制定。
2.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
3.原则上同一申报单位只能选取一个项目进行申报。
4.申报书为标准模板，不可删除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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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央属国有  市属国有  □区属国有  □集体   □民营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企业法定
代表人
	姓  名
	
	国  籍
	

	
	身份证号
	
	手  机
	

	股东情况
	股东1
	
	股权比例
	

	
	股东2
	
	股权比例
	

	
	......
	
	股权比例
	

	企业财务数据

	
	2023年
	2024年

	净资产（万元）
	
	

	纳税额（不含个人所得税额）（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建设运营投入（万元）
	
	

	企业介绍

	申报单位简介
	

	信用情况

	申报单位的信用情况
	





二、申报项目情况
	园区名称
	

	园区地址
	

	园区建成时间
	

	园区四至范围
	

	产权单位名称
	

	运营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已运营面积
（万平方米）
	

	园区简介
	


三、获得国家级、市级产业园区情况
	资质名称
	

	认定级别
	□国家级     市级

	获评时间
	

	认定单位
	


4、 园区总体目标及三年考核指标
	总体目标
	

	（一）运营服务基础条件

	运营主体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石景山区重点支持方向）

	运营面积
	（包括楼宇数量、楼宇用途、规划占地面积、规划建筑面积、已出租面积、自持面积、各类空间占比等）

	荣誉资质
	（已获得的荣誉资质、近三年获得国家、市级、区级的支持）

	（二）运营单位基本情况

	运营单位的综合实力
	（包括运营状况、营业收入、税收贡献、高新认定、财务状况等）

	承担单位的运营实力
	（包括企业运营团队、人员结构、建设运营投入等）

	运营单位的信用情况
	（综合考虑各类失信及惩戒情况等）

	（三）运营管理制度情况

	运营模式
	（是否具有先进性和领先性、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是否有激励机制、智库团队、行业分析报告等）

	运营成效
	（是否有基金，投资、服务、租赁等各项运营收入占比、宣传推广情况）

	（四）企业入驻集聚情况

	企业入驻集聚情况
	平台数（家）/注册企业数（家）/实际入驻企业数（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家）/专精特新企业数（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家）/上市企业数（家）/独角兽企业数（家）等

	
	企业当年度研发经费合计（万元）/企业研发经费强度（%）
/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个）/企业PCT专利授权数（个）
国际标准数（个）/国家标准数（个）/地方标准数（个）/团体标准数（个）等

	（五）服务体系

	专业服务情况
	包括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数、服务典型案例；是否具有孵化器、服务领域、服务类型及服务个数

	项目成果转化应用情况
	包括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项目数、在区示范应用情况；对行业带动促进作用等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投融资、供需对接、产业招商等活动开展情况，通过运营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预算方案
	（1）运营经费来源：                                   单位：万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  计

	市级财政拨款
	
	
	
	

	区级财政拨款
	
	
	
	

	项目实施单位自筹经费
	
	
	
	

	其  他
	
	
	
	

	合  计
	
	
	
	

	（2）运营支出经费：                              单位：万元

	科  目
	经费来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  计

	设施购置或租赁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材料购置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空间改造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运营管理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服务外协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人员费用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信息系统建设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活动组织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会议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专家咨询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印刷费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贷款利息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其他费用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合  计
	区财政经费
	
	
	
	

	
	项目单位自筹经费
	
	
	
	





[bookmark: _GoBack]附1-2
承诺书
我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已充分了解知悉《石景山区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试行）》相关政策、规定及资金申报的相关要求，如实填写并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本次申报郑重承诺如下:
一、此次申报所提交材料均真实、完整、合法。如有虚假、错漏信息，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二、本单位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石景山区联合惩戒“黑名单”。
三、所提交的资金申请材料确认为本单位编写，填写内容真实、准确、有效，无委托其他机构代编写行为。
四、在资金申报过程中，本单位保证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并积极配合相关调查。
上述承诺，一经作出，本单位遵照执行。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声明！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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